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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〔2026〕1号 

 

通过构建常态化食堂检查体系，促进各食堂落实好公益性政

策规定和食品安全要求，提高食堂饭菜质量，稳定饭菜价格，进

一步提高食堂经营服务水平，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

好环境。 

第一章 检查时间 

第一条 定期检查 

（1）每日常规检查：食堂各班组每日营业前、后对加工区

域、设备清洁、原料储存等进行基础检查，重点查看食品留样、

餐具消毒记录。后勤管理处专人每天下午重点抽查一个餐饮公司

的相关情况。 

（2）每周例行检查：每周三下午由后勤管理处牵头，联合

食堂管理人员、食品安全专员对照《食堂饭菜价格和质量监管日

常检查量化评分表》《食堂服务及内部管理监管日常检查量化评

分表》《食堂食品卫生安全监管日常检查量化评分表》《食堂环

无锡学院后勤管理处、基建处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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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卫生管理监管日常检查量化评分表》进行全流程检查，检查内

容覆盖采购、加工、卫生等环节，并客观公正评分一次。 

（3）每月专项检查：每月最后一周开展专项检查（如食品

安全管理、微生物防控、燃气安全等），并邀请第三方专业检测

机构拉网式排查一次。 

第二条 不定期抽查 

（1）随机抽查：每月至少2次突击检查，时间不固定，重点

检查剩饭剩菜处理情况，早餐、快餐品类和价位的情况，下水道

卫生等管理情况。 

（2）季节性检查：针对夏季高温、冬季冷冻等特殊季节调

整检查重点（如防蝇防鼠、冷藏设备效能），不定期开展专项检

查。 

（3）专项检查：根据上级部门需要或者实际工作需要，不

定期开展专项检查。 

第三条 节假日寒暑假全面检查 

每学期初、末和每次小长假前后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

面检查，涵盖资质审核、设备维护、制度执行等，确保符合学校

的相关管理规定。 

第二章 检查内容与标准 

第四条 食品安全管理与价格监管 

（1）原料采购与储存：查验供应商资质（营业执照、食品

经营许可证等），台账记录完整（名称、数量、日期、供应商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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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）是否完整。检查仓库分类存放生熟食材，温度、湿度是否符

合标准，无过期或变质食品。 

（2）加工过程：检查操作人员穿戴工作服、口罩，刀具案

板生熟分开，食品中心温度≥70℃是否达标。检查是否禁用高风

险食材（如四季豆、野生蘑菇），是否禁止制售冷荤凉菜。 

（3）食品留样：检查每餐留样量≥125克、冷藏保存48小时

以上是否达标，记录名称、时间、责任人等是否正确完整。 

（4）饭菜种类与价格：每日是否供应主荤/半荤/素菜≥8种，

满足多样化需求；饭菜是否明码标价公示，无价格欺诈行为；每

日每餐次售卖的饭菜单价的高价菜（4元以上）、中价菜（2元以

上，4元及以下）、低价菜（2元一下，含2元）比例为3：4：3

是否达标。 

第五条 卫生与环境 

（1）设施设备：检查后厨排水是否畅通、油烟机有无油污

积存，冷藏设备温度是否达标（冷藏0-4℃，冷冻≤-18℃）。餐

具消毒设备是否正常运转，消毒后是否存放于专用保洁柜。 

（2）环境卫生：地面是否无积水油污，垃圾桶是否加盖、

是否做到日产日清，操作间无鼠虫害痕迹。就餐区桌椅是否整洁，

洗手设施是否配备洗手液、纸巾。 

第六条 人员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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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健康与培训：从业人员是否持有效健康证并公示，每

年是否至少1次体检，是否定期参加食品安全培训。禁止佩戴首

饰、留长指甲，操作前洗手消毒是否规范。 

（2）服务规范：服务态度热情，是否设置投诉渠道并24小

时内反馈处理结果。 

（3）晨午检管控：加强从业人员的晨检、午检制度执行情

况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七条 制度与应急 

（1）制度执行：公示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量化分级标识

（A/B级），相关管理制度记录完整。大宗食品（米面油等）集

中采购，签订合同明确安全责任。 

（2）应急预案：是否制定火灾、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处置

流程，是否每学期至少1次演练。 

第三章 问题整改与反馈 

第八条 当场记录与整改 

检查发现问题需现场记录，明确整改期限（一般问题3天内，

严重隐患立即停业整改）。谁检查出来的问题，谁跟踪整改到底。

检查整改的数量，作为餐饮科评优推优的一项重要指标，纳入考

虑范围。一个礼拜查出问题低于3条的员工，部门组织专项培训

班，组织培训学习。 

第九条 跟踪复查 

整改后3日内复查，未达标则通报批评或追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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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总结公示 

每月形成考核结果，存档备查，接受师生查阅监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后勤管理处、基建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7日印发 


